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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理由与行动

———兼论实用主义的相关主张

陈 亚 军

( 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210023)

摘 要: 行动总是有意向的，意向构成了行动的理由。但并不是所有的意向都能成为行动的理由，

意向是否可以成为理由，不是由行动者说了算的，它涉及到社会视角。从社会视角看，行动可以是有理

由而无意向的。个人提供意向，社会保证理由，理想的行动应出自意向与理由的统一。只有作为推论

结果的意向才是合理的，推论不是个人的事情，是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大家所遵守的实质推论，它不

需要还原为形式推论。新实用主义与古典实用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关注理性( 语言) 对行动的意

义，后者更加重视行动对理性( 语言) 的作用。新实用主义补充了古典实用主义，但同时也偏离了古典

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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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意向与理由

当我们说一个人的举止不只是一个举动，而且是一个行动时，意思是说，那举止是有意向的，是想

要做某事、达到某个目的的。“为什么你摁喇叭?”“嗯，因为我想警告不守规矩的行人。”但我的摁喇叭

也可能不只警告了不守规矩的行人，同时还吓跑了树上的麻雀、招来了警察……。我的这一举止( 摁喇

叭) 是一个行动，因为我有警告行人的意向、目的。但后面的吓跑麻雀、招来警察却并不是我的意向，不

是我这一举止的目的，如果没有警告行人的意向，摁喇叭的举止或许也导致了警告行人、吓跑麻雀、招
来警察的结果，但它却不是行动。警告行人，因为是我的意向，因而和我摁喇叭的举动一道，构成了行

动，而吓跑麻雀、招来警察，因为不是我的意向，故和我的行动无关。因此，可以说，行动是一种有意向

的举动。
意向( intention) 是个有点麻烦的概念，行动是“有意向的”，但什么才叫“有意向的”? “有意向的”

和“有理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从行动者的角度说，它们是同一的，我的行动意向可以成为我行

动的理由，如果你问我，你为什么摁喇叭? 我对“为什么”( 也就是“什么是你摁喇叭的理由?”) 的回答

可以是: 因为我想警告行人注意安全。这里的“我想……”( I intend…) 也就是我摁喇叭这一举动的理

由。行动的当下性，决定了理由不必来自完整的推论。戴维森说过，“我们不可能设想，每当一个行动

者有意向地行动时，他都经过了一个深思熟虑或推理的过程，都整理好了证据和原则，然后导出结论。
然而，如果某个人是带着意向去行动的话，他就一定具有一些态度和信念，如果他意识到它们并且有时

间的话，他是可以从这些态度和信念中推理出他的行动是可欲的。”①命题态度和信念构成了一个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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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意向，这意向也就是一个人行动的理由。
但问题在于，一个人行动的意向可以构成他自己行动的理由，然而这理由是否可被认作理由，却不

能由他自己说了算。当我们说，行动不同于举动时，我们想说它是有意向、有理由的，这里的理由保证

了他的行动是理性的。一个人的行动是理性的，意思是它可以被我们所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为行

动所提供的理由就必须是公共的、符合规范的。意向既可以出自理由，也可以出自冲动。意向可以还

原为理由，而理由却不能还原为意向。将理由还原为意向，会消解了理由的公共性。如果从布兰顿的

角度看的话，戴维森的将意向等同于理由混淆了“实践承诺”与“对于这一承诺的资格”之间的区别。
我可以做出一个实践承诺，如“我要去学校”，它表明我的行动是有意向的。然而这个承诺可以是一时

冲动的产物，并没有恰当的理由，也就是布兰顿说的，没有“承诺的资格”。“一个人可以有无理由的意

向，也就是那样一种实践承诺，对于它，那个行动者并没有通过与实践推理的前提具有恰当关系的信念

承诺而拥有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有行动，但它不是由理由所导致的。”①这种情况下的意

向，并不能等同于理由。这种行动者，是非理性的行动者。
我想，戴维森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当然不会将冲动等同于理由，用它来说明意向。因为戴维

森说得很清楚，理由和推理过程、证据以及原则等相关，但是一个人在行动时，不可能展现出这个过程，

他不可能在深思熟虑之后，才采取行动。戴维森完全可以这样做出回复: 态度和信念，其实可以看作推

理的缩写。行动者或许在行动的当刻，并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推论，但如果事后你要问他的话，他是可

以将推论过程展示给你的。“如果他意识到它们并且有时间的话，他是可以从这些态度和信念中推理

出他的行动是可欲的。”然而，这种补充，仍然不能化解布兰顿的诘难。因为到此为止，戴维森并没有将

布兰顿所谓的“实践承诺”与“对于实践承诺的归派”区别开来。一个人接受了一种实践承诺，并给出

了承诺的理由，但这不等于在别人眼里，他给出的理由确实可以成为他接纳某个实践承诺的理由，别人

( 即布兰顿所谓的“道义计分者”( deontic scorekeeper) ，或承诺的归派者) 的视角即社会视角，是我们在

考虑行动理由时必须加以关注的，戴维森将意向等同于理由，忽视了这种区分，而在布兰顿看来，这两

者的不同是实际存在的，只有当这两者合二为一时，理由才真正成其为理由，在这种情形下，行动的意

志和社会规范才是完全一致的。
由于理由并不是行动者内在直接的信念，而是出于道义计分者的归派，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 行动可以是有理由而无意向的。当一个人的行动被别人归派了理由而他自己却并没有行动意愿的

时候，可以说他的行动是有理由的，但却是无意向的。一个军人，在上战场时，哪怕不想穿军服，没有穿

军服的意向，他也有义务这样做，因为他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穿军服的理由，这理由不是来自他的意

向，而是来自社会规范。一个人的意向只有和社会规范相一致的时候，才能构成行动的理由; 而一个社

会规范，哪怕不是行动者的意向，也能构成行动者行动的理由。另外，也可能有这种情形: 一个人的行

动是有理由的，但理由并不被行动者所知晓。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机械地操作一道程序，他自己并不

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不知道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但工程师或管理者是知道的，在这种情况

下，这个工人的操作举动可以是一种有理由、无意向的行动。
只有当意向、理由相一致，意向是有理由的意向，行动是因为理由所导致的时候，理由才会成为行

动的原因。一个人在社会的教化训练之下，将社会规范所制约的实践推理过程完全内化为自身的内在

心理需求，他的意向与理由合二为一，他的行动既是有理由的也是出自理由的，这样的人、这样的行动，

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也才是理性的。意志自由和遵守规范在此不再相互抵触，而是统一为一个东西。
孔子所谓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指的就是这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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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由与实践推论

只有当意向与理由完全一致的时候，一个人的行动才是自觉的并且合理的。现在要问的是，意向

在什么情况下才和理由相一致? 换句话说，意向的合理性来自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布兰顿的回答是，

来自它作为实践推论的结果。意向是一种实践承诺( I intend to do…，或 I shall do…) ，如果这种承诺是

实践推论的结果，即有另一个理由为它的前提的话，那么它就是合理的。“我要踩刹车”，为什么? 因为

“红灯亮了”。我的这个实践承诺( 我的行动意向) ，是一个实践推论的后果，这个推论就是“如果红灯

亮了，就应该踩刹车。”“红灯亮了”这个信念，构成我要踩刹车的理由，“要踩刹车”是“红灯亮了”的推

论结果。
可以看出，合理性来自信念( 断言是其语言表达) 之间的推论关系。做一件事的理由和相信一件事

的理由，是一致的。一个人，只有当他能够加入给予理由和索取理由的游戏时，他才懂得什么是合理

的，他才是理性的人，才能够为他的行动给出理由。给予和索取理由的游戏，只有在语言空间中才有可

能实现，实践的合理性来自于断言之间的推论关联。关于这一点，布兰顿说道:“合理的，在此一般被理

解为能够参与给予和索取理由的游戏，这涉及到具体的语言社会实践。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给予理由，

除非他能做出断言。”①如果一个人是语言共同体的一员，了解语言共同体的推论规范的话，他就应该

接受“红色交通灯亮了，所以应该刹车”是一个正确的推论，并由此导出他的行动: 因为红灯亮了，所以

他要刹车。他要刹车，这样一个意向或实践承诺，是上面推论的结论。一个人要使自己的实践承诺成

为合理的，从而使自己的行动成为合理的，他就必须具有一种能力，能够了解并掌握社会语言推论结

构，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推论，什么是错误的推论，并将正确推论的结论作为自己的实践承诺、行动意向。
只有当他做到了这一点，将正确推论的结论当作实践承诺也就是行动意向时，他的行动才是合理的、可
以被人们理解并接受的。

什么是正确的实践推论? 这里可能会产生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正确的推论应该是符合逻辑的推

论，也就是说，实践中实质推论的正确性来自于它对形式推论基本要求的符合。
1、“下雨了，我该打伞。”
这个实质推论当然是大家都接受的，但这个推论要能成立，还必须有个东西补充进来，那就是作为

大前提的“虚拟条件句”，即“如果下雨，那么应该打伞”。这个虚拟条件句的真假，不由逻辑学家去操

心。有了这个虚拟条件句，正确的推论形式应该是:

2、“如果下雨，那么该打伞，现在下雨了，所以我该打伞。”
但这个推论似乎仍然是有欠缺的，在实践的具体场景下，合理的推论要想成立，还必须再加上一个

小前提，即“我不想被淋湿”。只有加上了这个前提，整个推论才是完整的。于是我们有了这样的推论:

3、“如果下雨，而我又不想被淋湿的话，那么我该打伞。现在下雨了，而我不想被淋湿，所以我该

打伞。”
按照戴维森的主张，正确的实践推论，其主要理由应该是两个东西构成的，一是信念( “下雨了”) ，

二是愿望或正面态度( pro-attitude) ( “我不想被淋湿”) ，由这两个前提，才能正确地推出结论: “我该打

伞”。②换句话说，“我该打伞”这一行动意向，其合理性是上述推论的结果。推论 1 之所以成立，是因为

它可以还原为推论 3。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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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 230．
参见 D． Davidson，“Actions，Reasons，and Causes”，in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 5．
戴维森的“pro-attitude”是否也包括了非意欲的社会规范? 他用“value judgments”解释“pro-attitude”，似乎可以将一些社会规范

纳入 pro-attitude 的范围。参见 D． Davidson，“Intending”，in Essays on Action and Event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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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将实质推论加以还原的做法，不是没有困难的。首先，就实质推论应该还原为三段式的

推论形式，否则不是有效推论来说，这里虚拟条件句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然而虚拟条件句的真，在这里

并没有得到保证。其实，虚拟条件句( “如果下雨，那么应该打伞”) 之所以能被接受，就是因为它已经

是一种大家认可的实质推论。这种以虚拟条件句为前提的做法，显然本末倒置了。我们要做的，不是

将它当作实质推论的前提，而是用实质推论解释它的正确性。其次，就实质推论还需要加上一个反映

行动者愿望或正面态度的前提，否则推论不具有合理性来说，这一要求具有难以包含所有实质推论的

困难。其实前面说过的军人和流水线上的工人的例子已经表明，有些实质推论是合理的，但却并没有

一个行动者的意愿为前提，就此，我们还可以看看布兰顿所举的例子① :

4、“我是要去工作的银行职员，所以我应该打领带”。
5、“传播流言蜚语损人不利己，所以我不应该传播它。”
上述两个推论的合理性，都不需要行动者的意愿或态度作为保证。推论 4 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制

度、机构条例的规范制约，与行动者的意愿无关。哪怕行动者不愿意，这个推论一样是合理的，行动者

的行动一样是有理由的。推论 5 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一种更加广泛的道德规范的制约，在一个社群中，

这种制约具有普适性，不论行动者属于哪个社会机构，不论行动者是否具有意愿，都必须遵循它的训

诫，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绝对命令”。

①②④ R．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 245; p． 231; p 248．
③ R． Brandom，Articulating Reason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 85．
⑤ 杜威曾明确指出:“意义没有语言是不会存在的。”［英］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0 年，第 200 页。

实质推论无法还原，也无需还原。按照布兰顿的主张，②从实质推论与形式推论的关系来说，前者

是一种在实践生活中实际运作的、隐性的( implicit) 或默会的推论，后者是用一种特殊的语汇将前者清

晰地表达出来，二者其实是同样的过程，只是前者是“做”，是“know-how”，后者是“说”，是”know-that”。
“做”在“说”前，在我们能够用逻辑的形式语言将实践中已经存在的推论方式展示出来之前，这种推论

方式已经在我们的实践生活中发挥作用了，know-how 是 know-that 的前提和基础。“形式有效的推论概

念可以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根据实质正确的推论概念，来加以界定。”③之所以要将原本是隐形的推论

显性化，是因为这样更加便于说理。我们处于给予理由和索取理由的空间之中，我们的交流和沟通，需

要我们这样做。“这么做的好处也就是命题清晰性的好处: 一旦以一种断言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承诺本

身就要面对挑战和证成，而不是简单的接受或拒绝。”④

实质推论本身并没有缺陷，它的有效性也不需要附加前提的保证。决定它是否成立的是隐含在推

论过程中、制约着推论的规范。“下雨了，我该打伞”，是一种在正常情况下的正确推论，是社会实践共

同体成员都已经长期接受并默会同意的推论，除非出现反常，否则不需要增加前提。增加前提的责任

是由愿意淋雨的行动者承担的，他必须给出“我想淋雨”来为自己的行动作理性的解释。而且，即便在

他给出了这个前提的情况下，也还要看这个前提是不是被他人当作了理由，还要看他的“我想淋雨”是

不是被他人当作正确的实质推论的后果，否则，即便他说“我想淋雨”，也仍然有可能不被接受为实质推

论的前提，从而整个推论不被看作正确的推论。

三 实用主义的不同视角

语言是人类实践的重要要素，古典实用主义者对此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尽管皮尔士是个例外，

杜威也不是没有看到语言的关键作用，⑤但毋庸讳言，古典实用主义的基本思路，乃聚焦于对传统哲学

路线的否定，批判先验哲学，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对于他们来说，“哲学革命”主要体现在将原先的先

验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在现实的人类生存进化活动中理解先验哲学的真实蕴涵。而新实用主义者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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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所不同，他们经历了“语言转向”，对语言在人类生活实践中的特殊重要性更加敏感。如果说，传统

实用主义强调生活实践对理性的重要意义的话，那么新实用主义者，特别是像罗蒂、戴维森、布兰顿这

样的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强调的就是理性( 语言) 对于生活实践的重要意义。断言( 信念) 之间的推

论网络，是语言意义的来源，是理解语言表达式的平台，它深深地渗透在人类实践中，现实化在具体的

生存活动中。人的实践，首要的是一种语言作为要素参与其中的实践( discursive practice) 。
当仔细审视人类实践时，我们发现，它实际包含了两类性质、范围有所不同的活动。一类是运用语

言的实践，也就是实际运用语言推论的实践。我们在生活中，大部分情况下，是语言的交流、信念的交

换，语言表达式之间的推论关系，构成了这种交流的基础，而这种交流、交换受制于语言共同体在长期

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规范。当我们说，我理解了一个语句的涵义时，也就是说，我理解了这个语句的推

论上下端，我理解了这个语句的理由，以及它还能作为理由导出什么样的其他语句。关于这一点，布兰

顿的推论语义学有细致而深入的阐释。这一类实践，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知道一个语言表达式

的涵义，也就是知道它在特定语言游戏中活动的步骤。一般来说，新实用主义者更加关注的是这一类

的语言实践。
另一类是实际运用语言与环境打交道的实践，这也是古典实用主义谈论较多的实践。它指的是人

和环境的实际交换活动。古典实用主义探讨的主要问题是: 理性( 语言) 如何产生于人与环境的物质交

换过程，又如何制约和影响了这样一种交换活动。本文所讨论的行动话题，与这一意义上的实践较为

一致，它是指人的现实、具体的身体活动。因此可以说，新实用主义的行动理论，从微观结构的分析角

度，补充了古典实用主义的实践命题。
从塞拉斯以及布兰顿的观点看①，语言和环境的整个交换活动由三个步骤构成，一是环境对于语言

的输入或语言的进口，二是语言内部的推论、融贯，三是语言对于环境的输出或语言的出口。其中第一

个环节所谈论的是知觉，第二个环节是推论语义学，第三个环节构成了本文的话题: 行动。古典实用主

义者的目光主要集中于第三个环节，即信念对于行动所造成的差别，相对而言，对前面的两个环节并没

有予以充分的重视。而对于新实用主义者来说，这两个环节十分重要，特别是其中的第二个环节，即断

言之间的推论网络，没有它，行动的合理性就得不到说明。在行动和语言之间，尽管彼此不可分离，离

开了一方就没有另一方，但从解释的角度说，或者从逻辑的角度说，行动没有语言是不可设想的，而语

言没有行动则是可以设想的。②应该说，新实用主义是对古典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它以一种更加细

致、深入的方式阐释了行动与理性( 语言) 之间的关系。
但这样的补充和发展是否同时也遮蔽了古典实用主义一些重要思想的价值? 这是值得探讨的。

我认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新实用主义对语言独立性的强调，容易产生一种偏离，导致一种不平衡。
具体说来，对新实用主义者如布兰顿、罗蒂、戴维森的工作，我们在高度赞赏其价值的同时，至少可以提

出以下三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环境的感性与语言的理性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这一点尽管戴维森、布兰顿都不否定，但毫

无疑问，他们对语言的作用更加强调、也更加重视。世界的质料感性特征，被极大地忽视了，那种实实

在在的来自环境的作用，在语言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哲学自古希腊以来重理性、轻感性的毛病，在此

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出来。古典实用主义对世界与人的交互作用的强调，本是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

路线的一种纠正，然而它在戴维森、罗蒂以及布兰顿那里遭受逆转，语言有可能替代理性，成为新的主

宰者。一些新实用主义者对此感到不满，并试图提出批判的替代解决方案，麦克道威尔、普特南对于经

验的重新重视，就是这一不满的具体结果。在他们那里，概念和世界统一，才是实事的所是。语言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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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但绝不能让语言成为唯一的发声者。用普特南的话说，是语言与世界的共同作用，造就了语

言和世界。古典实用主义、普特南以及麦克道威尔的目光是现象学的，而布兰顿、罗蒂、戴维森等人的

目光则更多带有“语言转向”背景下的分析哲学的痕迹，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合理的取舍与综合，是未

来实用主义者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第二，语言不是独立的、先验的东西，它产生于人类生存的自然历史过程。忽视这一点，就会对语

言的性质感到困惑。对于古典实用主义者来说，语言实践和有机体应付环境的活动之间具有连续性。
在实际学会语言之前，人们在与环境的长期交互作用中，已经形成了如何与环境打交道的方式，这些方

式就包括了如何给环境分类，如何突出对象与背景的差异等等，在清晰的语言诞生之前，人类已经由于

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而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中了。所有这些，构成了语言、概念的基础。语言的

形成，既是这种与环境打交道的方式的结果，又使这种方式更加清晰，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而之所以要

对环境进行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划分，说到底，是因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划分方式，更加有利于有机

体的生存。
对于戴维森和布兰顿这样的新实用主义者来说，区别使用语言和非使用语言的举动非常重要。由

于把行动看作使用语言的实践，布兰顿在人的实践和动物应付环境的活动之间划出了一条截然二分的

界限。在他看来，前者是一种概念的活动，后者是非概念的活动，彼此没有连续性。“我更感兴趣的是，

什么将概念使用者和非概念使用者分开，而不是什么使他们统一在一起。”①布兰顿强调语言的独立

性，强调规范和自然的区别，这些都是不错的，但他由此而将语言实践与动物应付环境的活动截然对

立，这就有问题了。这样，就会将规范、语言，置于一个封闭的领域，无法解释它们的来源。尽管布兰顿

想用实践中隐含的规范来解释清晰规范的起源，但由于他将这些隐含的规范看作是一个与自然相对

的、本身可在内部彼此交换的整体，他就仍然需要说明这些隐含的规范又来自哪里。
第三，是不是行动的理由一定必须是实践推论的后果?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常态社会，或许确实是

这样的。但人类实践的无限展开，使得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根据现有的推论获取行动的理由，或者现有

的推论可以有多种，使得推论的结果产生冲突，或者现有的推论规范已经动摇而新的规范又尚未建立，

在这些情况下，行动迫在眉睫，必须实施，于是，决定采取行动的，可能不是推论的后果，而是生命的冲

动? 在这些情况下，信仰意志的作用往往大于理性的证据。一些事关重大的行动，由不得人们做出理

性的判断，而且理性的判断也无从做出，比如在后有追杀、前有深渊的紧急情势下，无论是进还是退，都

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此时，行动的理由无法出自推论的后果，因为不论哪种推论的后果，都不能让一个

人采取行动，但行动又不能不做出，面对深渊时的纵身一跃，或许粉身碎骨，但这种信念也同样可能会

产生出平时意想不到的奇迹。生命在那一刻爆发的力量，是理性的推论所难以预想的。而且更进一步

地说，即便是在一个常态社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行动未必有作为推论结果的理由为前

提，一个驴子不会饿死在等距离的两堆草垛之间，同样，一个人也不会饿死在等距离的两桌宴席之间，

尽管他没有推论的理由选择其中之一。“我们情感的本性不仅仅是可能合法地，而且是必然地决定了

命题之间的选择，无论何时真正的选择按其本性都不可能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②詹姆斯的话说得有

些过头，但也道出了在某种情形下的真理。至少，它向我们提出了一道难题: 行动的选择究竟应该基于

何种理由? 是不是在某些特别重要的关头，新实用主义对实践推论后果的崇尚，并不能包涵全部的理

由? 理由也可以来自生命的冲动?

(责任编辑 付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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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Ethic and Personal Virtue: A Double Track Model of Ethic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n Britain，Japan and China ( by GAO Li-ke)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is crucial to ethics in the transitional age of en-
lightenment． The two great figures in Scottish Enlightenment，that is，D． Hume and A． Smith，created a
double track model with“justice and goodness”dichotomy，responding effectively to the issue of the mor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modern along with the rising of a commercial society． This double track
model has been echoed in East Asia in Fukuzawa Yukichi’s“personal virtue-social morality，”Liang Qi-
chao’s“personal virtue-public virtue”and“moral-ethic”and Li Ze-hou’s“social moral-religious moral．”
In the enlightenment in Scotland，Japan and China，the double track with“public ethic and personal virtue”
provided us wit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dialectically deal with the debate of the invariable and the variable
in morality and that of creating modern public ethic and inheriting traditional virtues．

Keywords: Scottish Enlightenment，ethics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public ethic，virtue，a double track
model

Intention，Reason，Action and Related Claims of Pragmatism
( by CHEN Ya-jun)

Abstract: An action is a performance with an intention while an intention may constitute a reason for the
action． However，it is not true that each intention will constitute a reason of an action． Whether an intention
is qualified to be a reason is not solely determined by an individual agent． In contrast，this involves a social
perspective． From the social perspective，we can legitimately claim a reason rather than an intention of an ac-
tion． An individual ag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ntention whereas the society ensures the reason． In an ideal
action，its intention is compatible with its reason． An intention is not rational unless it is a consequence of a
material inference，which is by no means private but formed in social practice and followed by the public． A
material inference does not need to be reduced to a formal inference．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new and
classical pragmatism is that the former cares more about how reason ( language) affects an action，whereas the
latte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how an action affects reason ( language) ． New pragmatism not only supplements
but also diverges from classical pragmatism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intention，action，reason，inference

Dialectical Argument and the Dialectical Tier ( by JIN Rong-dong)

Abstract: Feng Qi’s concept of dialectical argument is closely similar to Johnson’s concept of argument
that takes the dialectical tier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argument，so it is possible for the two to combine
and complement with each other． On the one hand，with the help of Johnson’s proposal for the typology of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s and his elucidation of the criteria for the dialectical adequacy，we can better comprehend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Feng’s concept of dialectical argument; Feng’s seeing“achieving una-
nimity through the contention of diverse opinions”as a universal law of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thinking
and knowing can，on the other hand，lay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arguer’s dialecti-
cal obligation．

Keywords: dialectical argument，achieving unanimity through the contention of diverse opinions，dialec-
tical tier，dialectical adequacy，dialectical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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